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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死亡顺序规则是民事推定规范中较为特殊的存在，因其带有“推定”字样的表述形式，我国学界及实务

界通常将其定性为民事推定规范。某些学者认为其并不具备推定的显著特征，如：存在基础事实、事实

间具有高概率联系等，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死亡顺序规则不是真正的推定。《继承法意见》第2条规定的

死亡顺序规则表达结构为“某某不能证明……，则推定……”，不可反驳的推定规范常以这种“不能证

明”形式出现。《民法典》第1121条将客观层面的“不能”修订成主观层面的“难以”，表明死亡顺序

规则具有可以被推翻的特点。根据两者差异，可以判定经修订后的死亡顺序规则较拟制规范、拟制性推

定等其他类别归类为推定规范是更具合理性的。因此，现行法下的死亡顺序规则采用“推定”的表述形

式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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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der of death rule is a relatively special existence among civil presumption norms.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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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ts expression with the word “presumption”, China’s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 tend to cha-
racterize it as a civil presumption norm. According to some scholars, it does not have the distinc-
tiv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umption, such as the existence of basic facts and a high degree of prob-
ability between the facts. Therefore, these scholars consider that the order of death rule is not a 
real presumption. The expression structure of the death order rule stipulated in Section 2 of the 
“Inheritance Law Opinion” is “Someone is unable prove that something is certain..., then it is pre-
sumed...” Irrefutable presumptive norms often appear in such kind of “non-provable” form. Sec-
tion 1121 of the Civil Code amends “impossible” on an objective level to “difficult” on a subjective 
level, indicating that the rules of order of death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overturned.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t can be determined that the revised order of death rules are 
more reasonable than those classified as presumptive specifications in other categories such as 
prepared specifications and presumptive presumptions. Therefore, it is reasonable for the order 
of death rules under current law to be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pre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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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死亡顺序规则通常被学界及实务界认定是一种民事推定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第 1121 条规定了我国死亡顺序规则的具体内容，沿用了《继承法意见》第 2 条规定的死亡

顺序规则，仍采用我国特有的辈份作为推定标准。但该规则是否属于推定规范一直是学术争议的焦点，

有的学者认为该规则为典型的法律拟制而非推定，且条文中的“推定”也应用“视为”进行替代[1]。近

期，也有学者认为死亡顺序规则既非推定规范也非法律拟制，而应归类于一种新规范类型——假定规范[2]。 

《民法典》中存在大量“推定”、“视为”等表述形式，实务界也通常以法条的表述形式作为依据，

定性法条的法律性质。将带有“推定”字样的法条定性为推定规范，将带有“视为”字样的法条定性为

法律拟制。但事实上，许多法条的表述形式并不对应其所属的法律性质，而且如果错误归类会导致完全

不同的法律适用效果。比如：适用推定规范的效果是证明责任的转移，与适用法律拟制的效果截然不同。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死亡顺序规则为切入点，论证其符合推定规范的特征和实质及采用“推定”表达形

式的合理性，为与死亡顺序规则具有同样结构特征的其他条款提供语言表达形式的参考。 

2. 论“推定”表述形式下的死亡顺序规则的争议 

死亡顺序规则是民事推定规范中较为特殊的存在，有学者认为该规则的法条中虽带有“推定”字样的

表述，但不应将其定性为民事推定规范。也有学者认为，死亡顺序规则虽然是民事推定规范的表述形式，

但并不符合民事推定规范的实质。理由是死亡顺序规则不符合推定规范的基础、概念和特征。 

2.1. 死亡顺序规则符合推定规范的价值论基础 

推定的认识论基础及方法论基础强调经验法则，经验法则是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得出的设立推定规则

的基础，推定规范的设立既不能违背经验法则，也不能完全脱离事实真相。死亡顺序规则中规定“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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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死亡时间的，推定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先死亡”，但有无继承人和死亡顺序是不成立因果联系的，

可见此处的规定并非根据存活概率推定死者的死亡顺序，而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选择问题[3]。从推定框架

下看死亡顺序规则，在难以证明死亡顺序真相的情形下，根据法律规则确定下来的推定事实，以辈份为

标准推定死亡顺序虽符合我国的人情伦理，却不符合自然法则的规律。在年长长辈与年幼晚辈共同遇难

时适用死亡顺序推定规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确实存在大量年幼长辈与年长晚辈的

现实情况，此时认定年幼长辈先于年长晚辈死亡依旧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死亡顺序规则并不完全符合推定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但，推定规范

的设立基于三大基础，分别为认识论基础、方法论基础和价值论基础。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高概

率联系虽是推定规则设立的重要基础之一，但立法目的也是推定规则设立的正当价值[4]。从死亡顺序规

则设立的目的角度来看，并非还原死亡顺序的真相，而是实现推定设立的立法目的即节约司法资源，提

高诉讼效率。因此，死亡顺序规则虽不完全符合推定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但其符合推定设立的

目的这一价值论基础，仍可以称其为具备推定基础的一种推定规范。 

2.2. 死亡顺序规则是推定概念的扩大解释 

我国就推定的概念并无明确法律规定，但证据法理论普遍认为推定是根据已知事实才能推出另一待

证事实，其中已知事实为基础事实(某一已被证明的前提事实)，另一事实为推定事实。死亡顺序规则中，

当事人并未证明基础事实，死亡顺序规则的推定步骤是在难以证明死亡顺序的情况下，法官即可直接认

定另一事实(推定的死亡顺序)。因此，有观点认为推定事实理应是由已证明的基础事实推出免于证明的推

定事实，但死亡顺序规则并未承担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便直接推定出推定事实，可见其与推定特征中“在

其证明基础事实之后，推定才能得以适用”这一概念要求不符。 
我国虽然未对推定概念进行明确法律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

下简称《证据规定》)进行了较为概括性的表述。《证据规定》第 9 条第 3 款规定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的事实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可见，我国

法律对推定规范的概念进行了扩大解释，我国的法律推定规范不只包含以经验法则为基础，由已知事

实推出另一事实的推定规范。也包含以价值论为基础根据法律规定直接推定出另一事实的推定规范。

因此，通过扩大解释，我国的推定规范应为根据已知的基础事实或者法律规定得出待证事实的推定规

范。 

2.3. 直接推定规范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推定规范 

目前学界关于推定规范的分类标准主要为以下几种：是否允许提出反驳、是否规定基础事实、推定

对象的性质。在推定规范的众多分类标准中，对推定的适用前提有直接影响的分类是直接推定规范与推

论推定规范。很多学者认为直接推定规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推定规范，也不应将直接推定规范归类为

推定规范，作为典型直接推定规范的死亡顺序规则也因此备受争议。首先我们对推论推定规范和直接推

定规范的差异点进行分析： 
推论推定规范为典型的推定规范，是指依据推定规范的内容，根据已知的基础事实得出待证事实的

推定规范，由于这种规范具有非常典型的推定结构，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将此种类型称为“真正的法律上

的推定”[5]。作为典型的推论推定规范，以《民法典》第 46 条规定(死亡宣告制度)为例，利害关系人应

首先证明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两年这一基础事实之后，方能适用该推定，得出

推定事实即宣告公民死亡。直接推定规范是指无需任何前提(即基础事实)，由法律规范直接规定推定事实

存在的推定规范，大陆法系国家将此种类型的推定规范称为“暂定真实”的推定规范[6]。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76


王希琛 
 

 

DOI: 10.12677/ojls.2023.116876 6115 法学 
 

直接推定规范和推论推定规范对比的区别是：直接推定规范并未设置任何前提(基础事实)，适用

推定规范后直接得出推定事实。死亡顺序规则作为典型的直接推定规范，没有遵循一般推定规则从基

础事实到推定事实的逻辑推理过程。但本文认为，以是否规定基础事实为标准是极为常见的分类标准，

表明我国存在大量的直接推定规范。直接推定规范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推定概念的通说，但通过上文论

证，直接推定规范是我国法律通过对推定概念进行扩大解释后定性的一种推定规范，由法律规定直接

得出待证事实的推定规范也应为我国法律规定的推定规范。 

2.4. 死亡顺序规则不属于法律拟制规范 

《继承法意见》规定的死亡顺序规则采用“不能证明”的表达形式，表达结构为“某某不能证明……，

则推定……”，是常见的不可反驳的推定规范形式。有学者认为死亡顺序规则是“拟制性推定”[7]，也

有学者认为不可反驳的推定规范本质是拟制规范[8]，并不是真正的推定规范[9] [10]。基于这一问题，学

者们并没有统一的定论。 
德国诉讼法学家罗森贝克认为推定规范与拟制规范是两种完全不相干的规范概念，其认为不可反驳

的推定规范具有推定规范的形式，但具有拟制规范的实质[11]。简言之，推定规范是用已知的明确的事实

推定出另一不明确的事实，但两者之间必须存在推定基础如高度盖然性、或然性常态联系等；拟制规范

是将明确的、不需要认定的且性质不同的两个事实赋予同等法律效果。因此，是否存在常态联系和能否

被反驳两个显著特征是区分推定规范和拟制规范的关键。 
本文不赞同《继承法意见》规定的死亡顺序规则属于拟制规范，其虽采用“不能证明”的表达形式，

但不属于不可反驳的推定规范，也不属于拟制规范。而且《民法典》对死亡顺序规则的表述进行改进后，

反而证明死亡顺序规则是可以被反驳的推定规范。具体理由将在下一章节中详细论述。 

3. 论死亡顺序规则符合推定规范的特征 

我国法律条文中关于推定规范的数量庞大，对通说隶属于推定规范的某一法条进行解读时，除关注

该法条表述的实体法规定内容外，也应深入探讨其所属推定规范的特征，两种方式结合进行解读，可以

避免对具体条款解读时陷入“法条表达形式可以决定规范性质”的误区。下文将结合推定规范的特征论

证死亡顺序规则属于推定规范的合理性。 

3.1. 《民法典》第 1121 条用“推定”表述形式更具有合理性 

《民法典》较已废止的《合同法》《继承法》等，十分突出的亮点之一便是《民法典》在用语措辞

和行文表达方面更为严谨、准确。而《民法典》的规范化表述，也正是实现民法立法更为系统化、严谨

化、科学化的前提。《民法典》第 1121 条和《继承法意见》第 2 条均是作为解决死亡顺序规则实践问题

的法律依据。前者较后者立法语言更专业、行文逻辑更严谨。可以从以下两点看出： 
一是《继承法意见》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

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其中，“相互有继承关系的人”和“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二

者语意矛盾，存在逻辑漏洞。《民法典》第 1121 条就在《继承法意见》第 2 条基础上，将“没有继承人

的人”修改为“没有其他继承人”，使其和“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逻辑上相一致。 
二是《民法典》用“数人”一词代替“几人”，“难以”代替“如不能”。修订后改变了原行文的

通俗化表述，更体现立法语言的专业化、准确化特征。其中，“如不能”修订为“难以”除语言表达上

更贴近语境及实际情况外，还具有厘清修订后的死亡顺序规则隶属问题的意义，此观点将在后文加以详

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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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民法典》第 1121 条下的死亡顺序规则具有可推翻性 

针对死亡顺序规则是否允许提出反驳，学界仍没有统一意见。有的学者认为死亡顺序规则是不可反

驳的[8]，但有的学者认为“真正的推定均具有可推翻性”[12]。本文认为，《继承法意见》第 2 条规定

的“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仅涉及是否适用的问题，不涉及是否

能提出反驳的问题。但修订后的《民法典》第 1121 条规定的“难以确定死亡时间的，推定没有其他继承

人的人先死亡。”是允许提出反驳的，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论证《继承法意见》第 2 条规定为何是不涉及是否能提出反驳的。我国的推定规范大部分

是可以反驳的推定规范，但仍有极少数推定规范是不可反驳的。不可反驳的推定规范常以“不能证明”

形式出现，表达结构为“某某不能证明……，则推定……”，如《民法典》第 1165 条、《继承法意见》

第 2 条的死亡顺序规则均属于此种表达结构。“不能确定死亡顺序”这一前提和“推定的死亡顺序”这

一推定本就是完全相反的两个命题，完全相反的两个命题之间适用推定是不合理的。而且死亡顺序规则

不是以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间存在高概率联系建立起来的推定，而是在没有证据能证明死亡先后顺序的

前提下进行的。如果反对方能够证明死亡先后顺序，其证明的死亡顺序是事实结果，而不是适用死亡顺

序规则进行的推定。因此，从表达结构可以看出《继承法意见》第 2 条规定的死亡顺序规则仅涉及是否

适用的问题，而不涉及是否能提出反驳。 
《民法典》第 1121 条将“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修订为“难以确定死亡时间”，由客观层面的

“不能”修订成主观层面的“难以”，一是根据实际情况，主观层面的“难以确定”比客观层面的“不

能确定”更贴合语境和现实情况；二是表明“难以确定死亡时间”是一种前提，只要表明难以证明死亡

顺序即可适用并得出推定结果，但不排除存在推翻的可能性。死亡顺序规则的表达公式变为：难以得出

A (包含 a)时，法律推定结果为 a。“不能证明”形式的推定如《民法典》第 1165 条同法律拟制一样是不

能推翻的。但，《民法典》第 1121 条将“不能”修订成“难以”是在语言表达形式上表示该法条为一种

推定，而且是允许提出反驳并存在被推翻可能性的推定。虽然死亡顺序规则能被推翻的可能性极小，且

至今为止的司法判例中还没有先例，但并非不可能推翻 。参考案例“刘某 1、刘某 2 法定继承纠纷案”1。

此案例中，争议焦点在于刘某 1 和刘某 2 虽在同一煤气中毒事件中死亡，当事人以心电图最终呈一直线

的时间作为确定两名死者的死亡时间，并以此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欲证明可以确定两名死者的死亡时

间。但该证据未被采信，理由是：经过医生进行查体，两名死者在案发现场时都已经失去生命迹象，抢

救过程中及结束后也未发现生命迹象。虽然心电图显示时间可以区分两名死者，但该时间是通知死者家

属的死亡时间，而非判定死者的死亡时间。但试想，随着科技的进步生命体征手环等科技产品层出不穷，

若案例中证明死亡时间的不是心电图而是生命体征手环，是否可以推翻“难以确定死亡时间”这一前提

并得出死亡顺序的事实真相。 
通过对“推定”表达形式下的死亡顺序规则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死亡顺序规则虽不具备推定的某些

特征，如：存在基础事实、事实间具有高概率联系等。但，可以通过对推定规范的扩大解释使其具有合

理性。而且《民法典》第 1121 条规定下的死亡顺序规则具备推定规范最为显著的特征即允许提出反驳，

具有可推翻性。这表明《民法典》第 1121 条修订后的死亡顺序规则归类于推定规范较其他类别更具合理

性。 

4. 论推定规范及法律拟制的合理表述形式 

综上所述，死亡顺序规则表达结构已由“某某不能证明……，则推定……”修订为“某某难以确定……，

 

 

1参见刘某 1、刘某 2 法定继承纠纷案，[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 18 民终 4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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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推定……”，修订后的死亡顺序规则符合推定规范允许提出反驳的特征。在我国对推定规范进行扩大

解释的背景下，将死亡顺序规则归类为推定规范是具有合理性的，因此，经过对《民法典》第 1121 条在

语言表达形式上的研究，本文认为使用“推定”的表达形式是最合理的。 
本文论述的重点是死亡顺序规则适用“推定”表达形式的合理性，目的是以死亡顺序规则为例，厘

清其语言表达形式的同时，为与死亡顺序规则具有同样结构特征的条款提供借鉴。避免实务界因为法条

表达形式，错将其归类为某种法律规范而作出错误的法律适用效果。德国诉讼法学家普维庭认为：不可

反驳的推定规范不仅存在，而且可以与拟制规范相区分，两者在法律表达方式方面的区别是，前者用“推

定”，后者用“视为”[13]。以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推定”和“视为”并非与法

律推定和法律拟制相对应：“推定”大多表达法律推定，但也表达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视为”大多

表达法律拟制，但也表达推定制度和注意规定[1]。因此，为了有效区分推定规范和拟制规范，避免相互

之间的混淆和错误适用，建议厘清二者的表达方式。推定规范应尽可能以“推定”这一词语进行表述、

拟制规范尽可能以“视为”这一词语进行表述。 
但某些规则究竟属于推定规范还是拟制规范至今仍未有统一意见。当某规范的特征为两个事实既不

存在或然性常态联系又非无关，或某规范为不能被反驳的法律推定规范时，便很难将其归类为某一种规

范。如《民法典》第 1165 条作为不可反驳的推定规范，其属于哪种规范一直存有争议，便有学者将其归

类为拟制性推定。本文建议介于推定规范和拟制规范两者之间暂无法统一意见的拟制性推定(或其他新规

范类型)以“应当/应当认定”等词语进行表述，以便于将上述三者进行明确区分。 

5. 结语 

将死亡顺序规则归类为推定规范一直备受争议，除推定规范外，还有学者将其归类为法律拟制、拟

制性推定、假定规范等。本文通过对死亡顺序规则语言表达结构的分析为切入点结合推定规范的实质和

特征分析为论证方向，反驳了死亡顺序规则不属于推定规范的诸多观点。并建议规范法规条例的语言表

达形式，通过规范用词辅助区分推定规范和拟制规范及其他规范类型，避免因错误认为法条表达形式决

定规范性质而导致规范之间的相互混淆和错误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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